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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适应税收现代化建设需要，满足增值税一体化管理要求，

切实减轻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负担，税务总局自 2015 年 1 月 1

日起对新认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(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)和新办小

规模纳税人推行了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，目前系统运行稳定，

纳税人反映良好。税务总局决定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

围分步全面推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，现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推行范围 

目前尚未使用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的增值税纳税人。推行工作

按照先一般纳税人和起征点以上小规模纳税人，后起征点以下小

规模纳税人和使用税控收款机纳税人的顺序进行，具体推行方案

由各省税务局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。 

二、发票使用 

（一）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、提供应税劳务和应税服务开具增值

税专用发票、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。 

（二）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、提供应税劳务和应税服务开具增

值税普通发票。 

税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货物运输业增值

税专用发票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税务机关代开增值

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4〕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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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

关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39 号）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从事机动车(旧机动车除外)零售

业务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。 

（四）通用定额发票、客运发票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继续使用。 

（五）纳税人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收购发票，系统在发票左

上角自动打印“收购”字样。 

三、系统使用 

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是对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、货物运输业增

值税专用发票税控系统、稽核系统以及税务数字证书系统等进行

整合升级完善。实现纳税人经过税务数字证书安全认证、加密开

具的发票数据，通过互联网实时上传税务机关，生成增值税发票

电子底账，作为纳税申报、发票数据查验以及税源管理、数据分

析利用的依据。 

（一）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纳税人端税控设备包括金税盘和税

控盘（以下统称专用设备）。专用设备均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、

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增值税普通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

发票。 

除本公告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发票，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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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增值税业务对外开具发票应当使用专用设备开具。 

（二）纳税人应在互联网连接状态下在线使用增值税发票系统升

级版开具发票。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可自动上传已开具的发票

明细数据。 

（三）纳税人因网络故障等原因无法在线开票的，在税务机关设

定的离线开票时限和离线开具发票总金额范围内仍可开票，超限

将无法开具发票。纳税人开具发票次月仍未连通网络上传已开具

发票明细数据的，也将无法开具发票。纳税人需连通网络上传发

票数据后方可开票，若仍无法连通网络的需携带专用设备到税务

机关进行征期报税或非征期报税后方可开票。 

纳税人已开具未上传的增值税发票为离线发票。离线开票时限是

指自第一份离线发票开具时间起开始计算可离线开具的最长时限。

离线开票总金额是指可开具离线发票的累计不含税总金额，离线

开票总金额按不同票种分别计算。 

纳税人离线开票时限和离线开票总金额的设定标准及方法由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确定。 

（四）按照有关规定不使用网络办税或不具备网络条件的特定纳

税人，以离线方式开具发票，不受离线开票时限和离线开具发票

总金额限制。特定纳税人的相关信息由主管税务机关在综合征管

系统中设定，并同步至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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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纳税人应在纳税申报期内将上月开具发票汇总情况通过增

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进行网络报税。 

特定纳税人不使用网络报税，需携带专用设备和相关资料到税务

机关进行报税。 

除特定纳税人外，使用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的纳税人，不再需

要到税务机关进行报税，原使用的网上报税方式停止使用。 

（六）一般纳税人发票认证、稽核比对、纳税申报等涉税事项仍

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 

（七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自愿选择使用增值税税控主机

共享服务系统开具增值税发票，任何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不得强

制纳税人使用。 

四、纳税人置换专用设备 

纳税人原使用的增值税税控系统金税盘（卡）、税控盘，需置换

为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专用设备。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服务

单位按照优惠价格（报税盘价格）对原金税盘（卡）、税控盘进

行置换。 

五、红字发票开具 

(一)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

(以下统称专用发票)后，发生销货退回、开票有误、应税服务中止

以及发票抵扣联、发票联均无法认证等情形但不符合作废条件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608


